关于评选2013年度实验室管理工作先进奖项的通知
各学院：

    为了更好地推进学校实验室管理工作，经研究决定，开展2013年度实验室管理工作先进评选、表彰活动。拟评选“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”等奖项。

    一、评选条件

 1、实验室工作先进集体（共3个）

  1）评选范围：学校建制并承担实验教学或科研任务的实验室。

2）评选条件
①实验室管理体制健全，特色鲜明，有利于实验室资源开放共享和效益发挥；实验室管理制度完善，执行严格，管理规范；实验室运行保障措施落实得力，运行良好。
②网络化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信息平台齐备，网络实验教学资源丰富，实现网上辅助教学和智能化管理。
③实验技术队伍建设有政策有措施，实验技术队伍培养培训制度健全落实，富有成效。
④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健全，管理和维护措施得力，设备完好率和利用率高；两年内有一定数量改进、自制仪器设备用于实验教学，教学效果好。
⑤承担教学任务的实验室，教学任务饱满，实验室开放效益显著，实验项目开出率高，教学效果良好，并在实验教学方法、手段的改革创新方面获得了突出的理论或实践效果（含实验技术研究项目、论文、获奖、教材等）。
⑥实验室安全与环境良好。重视环境保护和安全教育，安全应急设施和措施完备，近两年内无设备及人身伤害事故；实验室布局科学合理，仪器设备摆放整齐，环境优良。
⑦积极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完成实验室信息统计等工作。
    2、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（共10人）

1）评选范围

我校专职实验室人员（实验室工作连续两年及两年以上）及长期（实验室工作连续两年及两年以上）兼职从事实验室工作（含实验室日常管理工作、实验教学、实验设备研制等）的教师。
 2）评选条件
①工作态度和作风
（1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令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,积极参加学校的改革和各项活动,踏实做好本职工作、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。
（2）全面完成组织分配的各项任务,在工作中具有改革创新意识,努力钻研业务,在实验室建设、实验教学和科研试验中做出突出成绩,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（3）热爱实验室工作，努力钻研业务，积极主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并能在工作中团结协作，互相配合。
②业绩
在下述某一方面或几方面业绩显著者：    

（1）在实验教学和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验教学工作中业绩显著者；
（2）在实验室建设、实验室管理工作方面业绩显著者；
（3）在仪器设备的管理、使用、维修等方面业绩显著者；
（4）积极开发、研制仪器设备和实验装置并取得优秀成果者；
（5）在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提高使用率、新功能开发、对外开放等工作中业绩显著者。
    二、评选材料

   申报实验室管理先进集体的请填写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基本信息及先进集体推荐表》（附件一）， 申报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的请提交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》（附件二）。

    三、评审时间和奖励

 请各学院按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申报名额分布表》（附件三）的名额将推荐表及佐证材料于2013年12月11日上午11：30前交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（科技楼411），联系人：朱月兵，逾期不交视为放弃。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经审核、评选后公布名单，并给予获奖者奖励。

 
 

 

 

    附件一：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基本信息及先进集体推荐表》

    附件二：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》
 附件三：《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集体、先进工作者申报名额分配表》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日
附件一

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基本信息及先进集体推荐表

编号：

	实验室名称
	

	所在院（部）
	

	环境设施
	实验室使用面积（㎡）
	

	
	仪器设备台件数
	

	
	仪器设备原值（万元）
	

	实验教学
	实验课程数
	

	
	实验项目数
	

	
	实验学时数
	

	
	实验学生人数
	

	
	实验人时数
	

	研究与改革
	实验技术研究立项数
	

	
	实验技术成果奖获奖数
	

	
	实验教材及指导书更新数
	

	
	公开发表论文数
	

	
	自制教学仪器台件数
	

	实验室人员
	专职人员数
	

	
	其中
	正高职称人数
	

	
	
	副高职称人数
	

	
	
	中级职称人数
	

	
	
	其他人数（％）
	


	主要成绩（体制与制度、信息化管理手段、队伍建设、仪器设备管理、仪器设备的利用率、仪器设备的完好率、实验教学任务、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、实验室安全与环境等方面，可附页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院（部）意见
	
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审查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评审小组意见
	              评审小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领导

意见
	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存学院，一份交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；

2.此表A4纸双面打印。

附件二

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推荐表

编号：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职务/职称
	

	所在学院
	
	所在实验室
	

	主要事迹（教书育人、工作态度、敬业精神、实验室建设与管理、实验教学、仪器设备管理、实验教学研究与改革等方面的成绩，可附页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实验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（部）意见
	
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审查意见
	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评审小组意见
	              评审小组组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校领导

意见
	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存学院，一份交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；

2.此表A4纸双面打印。

附件三

湖南工业大学实验室管理先进工作者、先进集体申报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学院名称
	先进工作者
	先进集体
	备注

	1
	包材学院
	3
	2
	含重点实验室

	2
	包设学院
	1
	1
	

	3
	电气工程学院
	2
	1
	

	4
	计通学院
	2
	1
	

	5
	土木工程学院
	2
	1
	

	6
	机械工程学院
	2
	1
	

	7
	理学院
	2
	1
	

	8
	冶金工程学院
	2
	1
	

	9
	文新学院
	1
	1
	

	10
	外国语学院
	1
	1
	

	11
	商学院
	1
	1
	

	12
	法学院
	1
	
	

	13
	财经学院
	1
	1
	

	14
	音乐学院
	1
	1
	

	15
	体育学院
	1
	1
	

	16
	现代教育中心
	1
	
	

	
	合计
	24
	15
	


